
证券代码：001206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9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3月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3、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园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福忠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4,893,808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份364,287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72人，代表公司
股份数为105,257,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40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04,771,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774%。
（3）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6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85,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6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485,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4%。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16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85,9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4%。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218,0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33,43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5,6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46,8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1.9574%；反对 33,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804%；弃权 5,64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622%。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219,5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3%；反对30,63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6,9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48,4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2.2743%；反对 30,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042%；弃权 6,90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215%。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222,6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20,43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14,0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51,5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2.9122%；反对 20,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2053%；弃权 14,00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82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王小静、李瑞雪。3、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3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比例超过1%

暨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主要内容：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4年12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获得增持资金贷款支
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
子”）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2024年12月16日起6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继续增持不低于
人民币1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均胜电子将基于对上市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2、增持进展：

增持时间

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2月10日

2025年2月18日至2025年2月28日

2025年2月28日

累计

增持股数（股）

982,000
1,016,600
3,964,400
5,963,000

增持金额（元）

30,964,884
36,146,927
138,754,000
205,865,81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435%
0.7697%
3.0016%
4.5148%

增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均胜电子将继续按照计划增持股份，累计增持金额预计不超过人

民币25,000万元。
近日，公司收到均胜电子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比例超过 1%的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变动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香山股份

增加■ 减少□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

2025年2月18日-2025年2月28日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增持股数

4,981,000股

4,981,000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870

有□ 无■

增持比例

3.7713%
3.7713%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已于2024年12月向广东香山衡
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山股份”）出具《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及承诺函》，基
于对香山股份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自 2024年 12月 16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等）增持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2024年12月16
日至2025年2月28日，均胜电子已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增持香山股份5,963,000股，占香山股份总股本比例的4.5148%，累计增持金额为205,865,811元（不

含手续费）。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均胜电子将继续按照计划增持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3,019,000

33,019,000

0

是□ 否■

不适用

占总股本
比例

25.0001%

25.0001%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8,000,000

38,000,000

0

占总股本
比例

28.7714%

28.7714%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已达增持金额下限，后续增持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监管政策变

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提前完成的情况。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形，均胜电子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增持比例超过1%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日

信息披露2525 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4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含）；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4,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9 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153,84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4%；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39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076,923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7月3日和7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
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8）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54）。

2024年9月27日，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8.26元/股（含），自2024年9月27
日起调整生效。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26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
为 627.2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7%；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1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26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为313.64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数量为 3,934,17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8%，最高成交价为 29.0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7.7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1,980,274.1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本次回
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

引》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股份将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8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及 2024年 8月 7日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8）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

61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7%，最高成交价为5.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52元/股，成交总金

额50,009,584.40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
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股票代码：002768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5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暨回购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或法律法
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披露后三年内使用
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82元/股
（含）（因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
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23.82元/股（含）），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实际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的实施情况
2024年4月16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

46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5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1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9）。

回购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并
及时披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每增加1%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2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0%，最高成交价为 23.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75元/股，累计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130,271,978.81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比例、使用资金总额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

差异。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到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
上限，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不会改
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17日在收盘集合竞价期间工作人员误操作买入公司股份66,700股、金

额129.4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2024年10月8日，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回购过程中部分股份回购价
格超过23.82元/股，超出部分股份数量90,800股、金额216.9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数量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公司已回购股份按既定用途全部成功实

施，公司总股本不变。若公司已回购股份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披露后三年

内使用完毕，尚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则公司总股本会相应减少。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

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质押、出借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披露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0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8.60元/股（含本数）。由于公司实施 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
派，于2024年12月30日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7.78元/股（含本数）。本次调整后，按回
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57.7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为6,922.81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1.27%；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3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57.7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
股数约为5,192.11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62）、《关于 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回购
进展情况，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8日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

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

124.7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7%，最高成交价为42.9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16元/股，成交
总额为124,992.7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回购资金来源情况说明
2024年10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为公司提供回购贷款资

金专项用于公司股份回购，贷款期限为1年。近日，中信银行对本次股份回购专项贷款总额调整为
人民币25亿元，贷款期限调整为3年，后续提款以新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5-013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保证人”）于近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简称“招商银行”或“债权人”）签订协议，为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鑫三
合”或“被保证人”）人民币1,000万元（主合同编号：128XY250123T000160）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
带保证责任担保。

该担保属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预计担保额度的
授权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27日
住所：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北五路267号
法定代表人：罗朝金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电技术开发；机械零部件、模具、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夹具、金属制品（不含稀贵

金属）、锅炉及辅助设备、飞机零部件、航空器用发动机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检测及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鑫三合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68.5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6,077.44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15,281.70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利润总额

净利润

5,495.02
2,001.71
5,485.99
10,582.43
34.18%
-282.56
-87.41

4,663.85
1,001.05
4,663.85
10,617.85
30.52%

-1,623.45
-1,605.06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自愿为被保证人在《授信协议》范围内所欠债权人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

围为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本保证为最高额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1、鑫三合系公司合并范围内间接控股的子公司，其他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主要原因为公司持有鑫三合股权比例较高（持股比例68.50%）、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
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并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务风险和担保
风险可控，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为鑫三合融资提供担保是为子公司筹措正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提供支持，有利于顺利
进行债务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促进鑫三合各项业务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3、鑫三合是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本次公司为鑫三合融资提供担保，鑫三合不提供反担
保。鑫三合业务发展及资产质量良好，不存在重大担保风险，鑫三合不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9,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6.03%，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授信协议》
2、《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5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6000万元~12000万元

37.4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7.76万股

0.1255%
6,996.77万元

28.01元/股~30.34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八届二十一

次董事会和八届十九次监事会，并于2024年11月26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2024年1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以自有资金结合银行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用于依法注
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7.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12月19日，公司首次通过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股份数量为261,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披露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号）。

（二）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377,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55%，回购最高价格30.34元/股，回购最低价格28.01元/股，使用资金总额6996.77万元（不含交易
费用），其中使用银行专项回购贷款金额约为4897.74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金额约为2099.03万元。

（三）回购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结合银行专项贷款。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11月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2024-075号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5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

所回购的股份2,377,600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931038)
回 购 专 用 证 券 账 户(B883694467)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1,894,145,075

0
2,755,027

1,894,145,075

比例（%）

0
100
0

0.1454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
份（股）

0
2,377,600
2,377,600

0
2,377,600

本次不注销股
份（股）

0
0
0
0
0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0
1,891,767,475

0
2,755,027

1,891,767,475

比 例
（%）

0
100
0

0.1456
100

注：2024年第四季度，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登记过户的股份数量为300 股，公司总股本由1,894,144,775股变为
1,894,145,075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3日披露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4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1号）。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931038），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本次回购总计回购股份2,377,600股，其中
将注销的股份数为2,377,600股。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817 证券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15
转债代码：113532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
284,076,683
53.16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徐婷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2,708,883
比例（%）

99.5185

反对

票数

1,231,200
比例（%）

0.4334

弃权

票数

136,600
比例（%）

0.0481

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2,634,883
比例（%）

99.4924

反对

票数

1,299,600
比例（%）

0.4574

弃权

票数

142,200
比例（%）

0.0502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2,725,283
比例（%）

99.5242

反对

票数

1,159,500
比例（%）

0.4081

弃权

票数

191,900
比例（%）

0.067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32,612

比例（%）

82.5751

反对

票数

1,299,600

比例（%）

15.7062

弃权

票数

142,200

比例（%）

1.718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议案2实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帆、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326 证券简称：经纬恒润 公告编号：2025-010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3.9684万股

0.6165%
6,821.88万元

78.00元/股~105.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以下简称“浦发天津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
年内完成出售。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1日、2025年 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的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13,85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44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5.50元/股，最低价为97.50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41,911,042.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39,68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616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5.50元/股，最低价为78.0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68,218,778.1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5-008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第二期）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第二期）

预计回购金额（第二期）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第二期）

累计已回购金额（第二期）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第二期）

2024/10/30
2024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27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64,989股

0.70%
91,560,636.42元

93.10元/股~119.8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因实施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 180元/股（含）调整为人
民币178.3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于2024年11月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后调整第二期股份回购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第二期回
购方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1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23,262,117股的比例为0.11%，最高成交价为108.4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3.1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13,187,14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期）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864,989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9.82元/股，最低价为93.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91,560,636.4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312 证券简称：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0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李亚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函，
李亚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担任职务，拟任公司参股子公司西电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根据规定，李亚军先

生的辞职函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李亚军先生自担任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

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李亚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及合规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总经理提
名沈志翔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候选人，公司将尽快完成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的选聘工
作。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